评审组织
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如下：
主任委员：张金龙
委员：唐燕辉   龙亿涛   王艳芹   刘劲刚   伍新燕     逄索  
评审程序
1. 符合基本条件且有意愿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在读全日制研究生，须如实填写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、准备相关支撑材料，并请导师签署详细推荐意见，向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，学院评审委员会对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进行初步评审，通过材料评审和公开答辩的方式，根据评审委员给出的排名顺序，确定本单位入围学生名单并按推荐顺序排名，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公示（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将初评结果汇总并填写相关表格，提交校研究生奖惩工作委员会进行审定。
2. 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，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院评审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院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如学生对答复仍存在异议，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校研究生奖惩工作委员会提请裁决。
3.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严格执行有关规定，杜绝弄虚作假。
4.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过程中，若研究生本人有违反学术纪律或弄虚作假行为，取消该生在校期间国家奖学金评审资格，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。

